附件1

	序号
	职权编码
	违法行为

目    录
	法  律  依  据
	违  法  行  为
	裁  量  基  准

	
	
	
	法  律

名  称
	违  法

依  据
	处  罚

依  据
	分 类
	情    形
	

	101
	C1102000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发布虚假招生简章，骗取钱财。
	《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办学管理办法》
	第四十八条
	
	轻微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没有违法所得；

2.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无相同违法行为的查处记录；
3.主动整改或者在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内改正；
4.违法行为未对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造成损害，未引发不良舆论、未造成突发事件等不良社会危害后果。
	不予行政处罚。  

	
	
	
	
	
	
	
	符合轻微情形中的1.2.4但未主动整改或经责令改正逾期改正的。
	警告。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下；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的罚款。



3.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

	   
	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

	97
	C1101600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者以不正当手段骗取以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第十二条第三款
	第五十一条
	轻微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没有违法所得；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6个月以下；

3.符合设立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法定条件，且有继续经营的意愿；

4.按规定取得职业技能培训办学许可；
5.违法行为未对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造成损害，未引发不良舆论、未造成突发事件等不良社会危害后果。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招收学生30人以下。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招收学生30人以上50人以下。
	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

	
	
	
	
	
	
	
	招收学生50人以上80人以下。
	处4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招收学生80人以上100人以下。
	处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招收学生100人以上；

2.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
	处8万元以上至10万元罚款

	98
	C1101700
	以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筹备设立期间招收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第十六条第二款
	第五十二条
	轻微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违法行为涉及10人以下；

2.违法行为涉及金额5万元以下；

3.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无相同违法行为的查处记录；

4.主动整改或者在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内改正；

5.违法行为未对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造成损害，未引发不良舆论、未造成突发事件等不良社会危害后果。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招收学生100人以下。
	按每人1000元标准处不超过10万元罚款。

	
	
	
	
	
	
	严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招收学生100人以上；

2.拒不停止招生；

3.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
	撤销筹备设立批准书。

	17
	C1106400
	违反国家规定，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六十一条第一款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一般
	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
	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5日以下，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5日以上，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按每招用1名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每月5000元的标准处不超过10万元的罚款,不满1个月按1个月计算。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从事《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第三条规定范围的劳动；

2.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

3.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工作期间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或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4.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按每招用1名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每月10000元的标准处不超过10万元的罚款，不满1个月按1个月计算。

	
	
	
	
	
	
	严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造成5-10级伤残的；

2.同时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5人以上10人以下；

3.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
	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1日以上至15日，处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罚款。伤残等级每增加一级或招用人数每增加1人，停产停业增加1日，罚款增加5万元。

致多人伤残，停产停业时间和罚款数额按涉及人数累计计算，不超过本档上限。

其它情形按本档低限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

1.经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

2.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造成1-4级伤残或者死亡；

3.同时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10人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吊销相关许可证，建议有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相关许可证，并按伤残等级每增加一级增加8万元标准处5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罚款。致多人伤残，罚款数额按人累计，不超过本档上限。致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死亡按本档高限处罚。
其它情形按本档低限处罚。

	23
	C1108100
	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招用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六十一条第二款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一般
	招用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
	招用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5日以下，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5日以上，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按每招用1名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每月5000元的标准处不超过10万元的罚款，不满1个月按1个月计算。

	
	
	
	
	
	
	
	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工作期间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或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按每招用1名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每月10000元的标准处不超过10万元的罚款，不满1个月按1个月计算。

	
	
	
	
	
	
	严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

1.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造成5-10级伤残的；

2.同时招用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5人以上10人以下；

3.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
	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1日以上至15日，处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罚款。伤残等级每增加一级或招用人数每增加1人，停产停业增加1日，罚款增加5万元。

致多人伤残，停产停业时间和罚款数额按涉及人数累计计算，不超过本档上限。

其它情形按本档低限处罚。

	
	
	
	
	
	
	
	有下列情形之一：

1.经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

2.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造成1-4级伤残或者死亡；

3.同时招用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10人以上。
	没收违法所得、吊销相关许可证，建议有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相关许可证，并按伤残等级每增加一级增加8万元标准处5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罚款。致多人伤残，罚款数额按人累计，不超过上限。致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死亡按本档高限处罚。
其它情形按本档低限处罚。

	24
	C1115700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招用或者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六十二条
	第一百二十六条
	一般
	有下列情形之一：

1.未履行查询义务;

2.招用或者继续聘用有相关违法记录的人员。
	1.未履行查询义务的，给予警告，按每涉及1人2000元标准处5万元以下罚款。
2.招用或者继续聘用有相关违法记录的人员的，给予警告，并按每涉及1人5000员标准处不超过5万元罚款。



	2.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

3.造成未成年人受到轻微伤伤害。
	1.未履行查询义务拒不改正的，按每增加1人罚款增加5000元、停业整顿期限增加1日的标准，责令停业整顿1日以上15日以下，并处罚款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2.招用或者继续聘用有相关违法记录的人员拒不改正的或造成未成年人受到轻微伤伤害的，按招用或伤害人数每增加1人罚款增加5万元、停业整顿增加5日的标准，责令停业整顿1日以上15日以下，并处罚款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其它情形按本档高限处罚。

	
	
	
	《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第三十三条
	
	
	造成未成年人受到轻伤以上伤害或者死亡等严重后果。
	吊销相关许可证，建议有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相关许可证，按照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程度（轻伤、重伤，每增加一级增加10万元标准）并处30万元以上至50万元罚款，致使多名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罚款累计计算，不超过上限。致使未成年人死亡的按本档高限处罚。

	70
	C1113900
	以网络招聘服务平台方式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履行核验、登记义务。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第二十五条
	第三十七条
	一般
	不履行核验、登记义务，累计6个月以下，经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
	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违法行为持续时间每增加1个月，罚款数额增加5000元，不满1个月按1个月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第八十条第（一）项
	
	不履行核验、登记义务，累计6个月以上12个月以下，经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
	处5万元以上至10万元罚款，违法行为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每增加1个月，罚款数额增加1万元，不满1个月按1个月算。



2.不履行核验、登记义务，引发不良舆论、造成突发事件等不良社会危害后果;

	3.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
	从未核验、登记的或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以停业整顿3个月的处罚；因未履行核验、登记义务，造成3名及以上求职者权益被侵害或被其他行政机关处罚的，处以停业整顿1个月的处罚。

并处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罚款，按违法行为持续时间12个月以上每增加1个月，罚款数额增加1万元，不满1个月按1个月算。

其他情形按本档高限处罚。

	71
	C1113800
	以网络招聘服务平台方式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务。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一般
	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务，累计6个月以下，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违法行为持续时间每增加1个月，罚款数额增加5000元，不满1个月按1个月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第八十条第（四）项
	
	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务，累计6个月以上12个月以下，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处5万元以上至10万元罚款，违法行为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每增加1个月，罚款数额增加1万元，不满1个月按1个月算。



	3.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
	从未保存的或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以停业整顿1个月的处罚；保存不够法定期限的，处以停业整顿7天的处罚。

并处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罚款，按违法行为持续时间12个月以上每增加1个月，罚款数额增加1万元，不满1个月按1个月算。

其他情形按本档高限处罚。

	115
	C1116800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的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考试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履行保存预付卡交易资料义务。
	《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第二款
	第三十三条
	一般
	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务，累计6个月以下，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违法行为持续时间每增加1个月，罚款数额增加5000元，不满1个月按1个月算。

	
	
	
	
	
	
	
	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务，累计6个月以上12个月以下，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处5万元以上至10万元罚款，违法行为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每增加1个月，罚款数额增加1万元，不满1个月按1个月算。

	
	
	
	
	
	
	严重
	有下列情形之一：

1.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务累计12个月以上；

2.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务引发不良舆论、造成突发事件等不良社会危害后果;

3.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两次以上违反同一法律规定。
	从未保存的或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以停业整顿1个月的处罚；保存不够法定期限的，处以停业整顿7天的处罚。

并处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罚款，按违法行为持续时间12个月以上每增加1个月，罚款数额增加1万元，不满1个月按1个月算。

其他情形按本档高限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
	
	
	

	21
	C1108000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保存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第四条
	第八条
	轻微
	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违法行为不涉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且3人以下；

2.检查之日起前12个月内无相同违法行为的查处记录；

3.主动整改或者在责令限期改正期限内改正；

4.违法行为未对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造成损害，未引发不良舆论、未造成突发事件等不良社会危害后果。
	不予行政处罚。    

	
	
	
	
	
	
	一般
	除轻微情形外。
	处1万元罚款。

	
	
	
	
	
	
	
	无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以及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未按规定保存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
	处2万元罚款。


(标黑加粗内容为本次修订内容)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修订内容）










